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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9C_9F_c51_645066.htm 详解: 1．土地纠纷的分类。土

地纠纷按其争议的内容不同，可分为三类: (1)土地确权纠纷

。此类纠纷是指因不同主体间就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

归属或界线等问题产生异议而引发的争议纠纷。 (2)土地侵权

纠纷。此类纠纷是指因对他人已依法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或使

用权构成侵害，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引发的争议纠纷。 (3)

土地行政争议。此类纠纷是指因相对人对土地行政主管机关

或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引起

的争议纠纷。 2．土地纠纷的解决途径。不同类的土地纠纷

依不同途径解决: (1)土地确权纠纷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

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处理，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处理；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

政府处理。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

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以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

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。 (2)土地侵权纠纷，由当事人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调处。当

事人对行政调处不服的，可以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

诉讼；当事人也可不经行政调处直接提起民事诉讼。 (3)土地

行政争议，按一般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程序处理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